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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十月初，盛傳剛年過40歲的資深大律師黃仁龍是下任律政司司長的熱門人選後，『政壇中人無論是左、中、右派對這個人選都大表驚訝，一是出於對他不認識，二是他的立場比較接近民主派，三是因為他太年輕。』（明報，2005年10月5日）中央政府於10月20日正式任命41歲的資深大律師黃仁龍接替梁愛詩出任律政司長，即日生效，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律政司長。黃仁龍即時出席人生首個記者招待會，自言是因應「良知的呼喚」和願意「踏出安逸」，才出任律政司長（明報，2005年10月21日）。

同樣，由一般信徒到成為教會執事，不單是回應「良知的呼喚」，更是「聖靈的呼喚」。按原文所說，作者只說腓利是傳福音者，七位中的一位，並沒有提到「執事」一詞。第二世紀後期，教會將這七位信徒說成執事。「執事」(deacon)一詞原文是僕人；廣義來說，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僕人。但狹義來說，是指教會內被揀選出來服侍眾人的職份。

執事的工作是協助牧者管理（1-2、4節）

早期在耶路撒冷的教會，12使徒特別揀選了七位信徒，目的是協助使徒管理事務。教會的執事是協助教會牧者，負責管理一些事務的工作。當然腓利和司提反大有恩賜，他們後來分擔了傳道的工作。(1)管理事務（1節）：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繼承了救濟窮人的優良傳統，但紛爭卻出現於在巴勒斯坦出生說亞蘭語的「希伯來人」( Hebrews)和原居於外地說「希利尼話」(即希臘語)的猶太人的寡婦。可能當時負責慈惠的人是說亞蘭語的「希伯來人」，他們忽略了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的寡婦，故此受到埋怨。因此需要揀選一些人出來維持教會的秩序，平息紛爭。(2)協助牧者（2、4節）：使徒的職責不是要處理慈惠和管理飯食的工作,因為他們受神特別的揀選，專注「祈禱」和「傳道」，即為信徒祈禱，教導信眾和傳揚福音。但是教會又不能不做慈惠工作，況且這是當務之急。於是他們決意找一群人來協助他們，好讓他們專心做他們所當做的事奉。

律政司司長有什麼職責？『黃仁龍說，維護香港法治是他擔任律政司司長的使命和責任，他會維護司法獨立，捍衛人權和自由…他又說，基於一國兩制，過去幾年在憲制上有很多爭議和考驗，進一步落實憲制是他很重要的任務，而他亦會與內地部門保持溝通，相方有了解，才能落實一國兩制。』（明報網上新聞，2005年10月20日）我欣賞黃仁龍對他的工作的認識和承擔，同樣，我欣賞那些執事，認清協助牧者管治教會是他們的職責和使命。

執事的資格是靈命才德兼備（3節）

    使徒提議選出七位信徒來幫助他們分擔事務事奉，但他們不是隨意挑選，乃是根據以下的一些原則：「好名聲、被聖靈充滿、智慧充足」。(1)良好名聲：「好名聲」即是受到眾人的認識和讚賞。這些人可能有美好的品格和平日有良好的表現，故此受到別人的讚賞；同時他們也有知名度，別人都認識他們。(2)聖靈充滿：何謂「被聖靈充滿」，有說是指聖靈的果子（加5:22-23），有說是指聖靈所加給各人的恩賜（林前12:4-11）。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作出補充（提前3:8-12）。(3)智慧充足：因為要負責慈惠的工作，加上當時有一些紛爭，故此必須「智慧充足」，懂得如何安排事工，叫各人都心悅誠服。
黃仁龍被社會人士公認才德兼備，他的靈命又如何呢？『基督徒黃仁龍結婚後，曾經與妻子參加尖沙嘴聖安德烈堂的崇拜，年前改返另一間教會。聖安德烈堂牧師彭永安說，在他心目中，黃仁龍為人精明，「好愛神亦都好愛人」，黃加入教會後，向教友介紹探訪露宿者的義務工作，有教友受他感染，亦當上了義工，為露宿者服務。』（明報，2005年10月21日）世人在揀選賢能者，只看重才德兼備，但教會在揀選執事時，更注重屬靈的生命。

執事的選任要廣受會眾接納（5-6節）

    在揀選信徒事奉過程，早期教會是十分嚴謹的。他們是先由12使徒提議原則，然後得到眾人的贊成，再由使徒去祝福和委任。(1)眾人喜悅（5節）：「大眾都喜悅這話」，指全體信徒都贊成使徒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和揀選信徒來事奉的原則，因此選出來的人選都是大眾喜悅和贊成。揀選過程我們不得而知，但各人都認同，在沒有人反對下，一致選出七位信徒出來事奉。(2)牧者按手（6節）：在選出七位信徒後，他們全部站在使徒面前，「使徒禱告了，就按手在他們頭上。」「按手」含有祝福（創48:14-15），認同（利1:4,16:21）或委任授權（民27:23）之意。執事必須先蒙受牧者的祝福，眾民的認同，委任授權處理教會事務，才可開始事奉。
　　黃仁龍被委仁，本港法律界及政界普遍表示歡迎，指新上任的黃仁龍年輕、能幹，並讚賞中央的開明決定。不單如此，其民望一直高企。『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剛上任，民望即力壓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和財政司司長唐英年，在三司中排首位。香港研究協會在十月底進行的民調顯示，以五分為滿分，黃仁龍的平均滿意度為三點二六…』（星島日報，2005年11月3日）按本堂教會執章程，執事候選人由教會執事會提名（第一屆由堂委會提名），由會友選出，正是要表明每一位執事，都受教會領袖和會友認同和接納。

　　下主日便是第一屆執事選舉日，但願每人都按選舉細則第一項提示：「請各會友先禱告，讓聖靈引領選出第一屆執事事奉神。」按聖靈引導，選出那些有「聖靈呼喚」，願意「踏出安逸」，服事教會的弟兄姊妹為第一屆執事。
